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15 年度國內旅遊 
         漫遊墾丁三日遊 

【投標須知】 
 

一、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以下簡稱甲方)為委請廠商(乙方)提供有關 115 年度國    

    內旅遊服務，特訂定本說明。 

二、招標標的名稱：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15 年度國內旅遊/漫遊墾丁三日遊。 
 

項次                    說         明    備    註 

 一 旅遊期間/人數： 
1.出發日期：115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 
2.旅遊期間：115 年 11 月 12〜14日(星期四〜六) 3天2夜 
3.預估人數：約 120~140 人 

採一梯次出團               
 

 二 旅遊行程規劃： 
第一天 北中南各區人員自行前往高鐵左營站集合出發(9:30)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中餐 (枋寮)→四重溪溫泉公園
→福安宮→晚餐:飯店桌菜→夜宿:凱撒飯店(5:00) 

 
第二天 墾丁國家公園→中餐(墾丁) →貓鼻頭→鵝鑾鼻→龍盤

大草原→夜宿: 凱撒飯店(4:30)→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時段在報名時調查 5:30 或 7:30 用餐)  

 
第三天 龍坑生態保護區→中餐(東港)→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

區→紅頂穀創穀物文創樂園→晚餐:鐵路局餐盒→
18:00 左營高鐵站→甜蜜的家 

 

 三 交通：高鐵左營站→各行程景點搭乘遊覽車 車齡限 5年內 

 四 住宿飯店：墾丁凱撒 雙人房/家庭四人房 

 

一泊二食 

房型採單一價格 

 五 膳食部分： 
1.乙方提供全程 6餐 

1D 午餐：5,500 元(含服務費)/桌(10 人) 
   晚餐：住宿/一泊二食【住宿飯店/合菜】  
2D 早餐：住宿內含   
   中餐：5,500 元(含服務費)/桌(10 人) 
   晚餐：住宿/一泊二食【住宿飯店/自助餐】 
3D 早餐：住宿內含 
   中餐：7,700 元(含服務費) /桌(10 人) 
   晚餐(鐵路局便當)：120 元/1 人 
 

2.乙方須另依甲方之需要，提供素食服務。 

每桌需提供2瓶 
飲料,白飯無限
供應 
 
 

 六 導覽費用:龍坑生態保護區導覽 依園區規定 



 七 保險部份：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為甲方辦理責任保險及 

履約保險(200 萬+20 萬醫療)，另需再辦理「旅遊平安險」 

(200 萬+20 萬醫療)。 

 

 八 投標截止收件日期：115 年 5月 27 日(三)下午 5:00 截止。 

收件地點：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區辦事處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241 號 10 樓之 1 

 

九 

 

開標日期：115 年 6月 1日(一) 下午 2:30 

開標地點：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區辦事處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 241 號 10 樓之 1 

參與投標廠商 

約 10 分鐘簡報 

說明 

十  

 

報價金額： 
投標廠商應詳列報價內容，以每一團員估價，並以新台幣為估
價單位(元/人)。 
估價費用應含：交通費(遊覽車)、食宿費、行程中全部參觀及
旅遊門票、服務費(含領隊、駕駛員、導遊、飯店等全部服務費
用及小費)、各項稅金、全體團員保險等費用。 

每部遊覽車須
有 1名隨團領 
隊 
   

十 
一 

給付勞務採購金額方式： 
(一) 簽約金：雙方合約參加人數以 100 人計，支付活動總團費 

20%為簽約金(得標廠商應開立收據為憑)。 

(二)出發前 20 日：支付得標廠商活動總團費 70%週轉金(得標 
                 廠商應開立收據為憑)。 

(三)尾款：10% 餘款於活動結束後，由得標廠商檢附各項發票  
          、收據完整送達本會後，本會隨即召開檢討會，確 
          認廠商是否依行程及合約內容提供服務及有無違約  
          情事後，於 15 日內壹次付清餘款。 

 

十
二 

廠商資格： 
(一)交通部頒發之旅行業執照影本(綜合或甲種旅行社)。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之影本。 
(三)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影本。 

 

十
三 

投標文件： 
(一)投標文件包括資格文件、報價單 
(二)投標廠商遞送投標文件份數為 1份。 
(三)投標文件應使用中文書寫。 

 

十
四 

投標文件審查： 
投標廠商之資格文件如經本會依本採購案資格審查不合格者，
不得參與開標，投標文件亦不返還。 

 

十
五 

(一)本案採評選方式，最優廠商優先議價。 
(二)得標廠商需於 5個工作天內開立履約保證金 
   (即期支票 NT$120,000 元整)送達本會。 
   ※支票抬頭：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十
六 

得標廠商應配合事項： 
(一)交通部份： 
    1.交通部份乙方提供車輛應為國內定期檢查合格且車況良

好(5年內)之 43 人座營業大客車。乙方提供之車輛應依

 



各國法令投保各項保險，且應對車輛做適當之保養。 
2.最後一排座位因安全考量，將不予配置乘坐，每台車輛
最多以 35人乘坐。 

3.乙方指派之駕駛員須持有各該國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
業大客車駕駛執照，未曾有重大過失或違規紀錄，且品
德優良、情緒穩定者。活動期間，不得有酗酒、公共場
所吸煙或其它不良之行為（須出具合格駕照）。 

4.旅遊途中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事故，在壹小時內無法修
復時，乙方應於貳小時內另行僱用同等級且車況良好之
營業大客車，繼續原排定行程。因而產生之損失或費  

   用，由乙方負責。 
5.乙方調派大客車上應準備急救藥箱。 

 (二) 其他事項： 
    1.乙方應指定專人擔任隨團總領隊，與甲方總領隊協調   
      旅遊行程之問題，負責全程安排食宿、交通、旅遊及    
      乙方各車駕駛員及領隊之協調管理工作。 

2.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任意變更行程，或安排採購物
品。公路或國道部份以不停靠私人休息站為原則，如需
安排私人休息站，需經甲方總領隊同意。 

3.乙方服務人員不得於車上、飯店中播放色情錄音、錄影
帶，及不得兜售物品。 

4.甲方於活動開始前因故無法成行時，得解除本合約，乙
方應無息退還甲方已預付之款項，惟乙方已代繳之訂金
或履行本合約已支付之合理必要費用，應由甲方付擔。
甲方因不可抗拒或不可歸責事由，致本合約之全部或部
份無法履行時，甲方得解除合約之全部或部份，不負違
約損害賠償責任，乙方應無息退還甲方已預付之款項。
惟乙方已代繳之規費得依收據核實扣除。 

5.旅遊途中因不可抗拒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無法
依合約書之約定履行時，為維護甲方權益，乙方應依實
際需要，經甲方之同意變更行程、參觀項目、食宿地點，
如因而增加之費用，由乙方負擔；因而節省之費用，應
核實退還甲方。 

6.應提供團員每日每人礦泉水(品牌:泰山或多喝水)至少二瓶 
   (每瓶約500ml)。 

    7.應提供團員旅遊手冊(含行程、景點…之資料)、識別證、 
      行李牌、伴手禮等。 
 (三)罰責： 
  一、乙方與甲方簽訂合約後，無故解約時，甲方沒收全部履

約保證金(NT$120,000)，並函請交通部觀光局、旅行業
品質保證協會依法處理。 

  二、乙方提供之服務，未依合約之規定履行，致旅遊品質低 
      落，經甲方通知仍未改善時，由甲方召開檢討會議後，  
      依下列方式罰款： 

  1.乙方未經甲方領隊之同意，任意變更行程、行車違反 
    交通規則，罰款總承包價款百分之五。 



  2.乙方違反(交通部份)之規定，罰款總承包價款百分之 
    五。 
  3.乙方違反(住宿部份)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幣壹 
    萬元整。 

4.乙方違反(膳食部份)各款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 
  幣參萬元整。 
5.乙方違反(保險部份)之規定，罰款新台幣壹拾萬元 
  整。 

自       6.乙方違反委託契約書第二十八條之第一、二項各款及 
           第三項 1.2.3.4.6.7 款之規定，每一事件罰款新台幣 
           貳萬元整。乙方違反委託契約書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第 
           5 款之規定，交付甲方管轄法院或公正第三者仲裁， 
           依仲裁結果處理之。 

     前項甲方召開檢討會時，應邀請乙方代表蒞會說明，以 
     維護乙方權益 

 

十
七 

訂約： 
(一)得標廠商應於接獲本會之得標通知起 5個工作天內將各 
    項證件正本及攜帶登記印鑑相符之印章，至本會辦理簽 
    訂契約事宜。    
(二)未經本會同意而逾期不辦理簽約時，視為放棄得標，並 
    依採購法有關規定辦理。 

 

 



壹、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說              明

1. 交 通 台/3天 1
遊覽車限5年內四排椅，每車以35人估算.

         二人房 間 1

        三人房 間 1

        四人房 間 1

單人房 間 1

         二人房 間 1

        三人房 間 1

        四人房 間 1

單人房 間 1

桌 1 5,50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服務費、每桌2瓶飲料)，請附菜單.

飯店內 1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服務費、每桌2瓶飲料)，請附菜單.

飯店內 1 0 飯店內自助餐

桌 1 5,50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服務費、每桌2瓶飲料)，請附菜單.

人 1 0 飯店內自助餐

飯店內 1 飯店內自助餐.

桌 1 7,700 素食另計.以整桌計費.(含服務費、每桌2瓶飲料)，請附菜單.

個 1 120 鐵路局餐盒.請附照片

4 導覽 人 1
1位解說員最多僅能帶領 15人，超過 15人需再增加 1 位解說員

並加收費用。(依規定實報實銷)

人 1 履約保險+200萬責任險及20萬醫療險(依人數實報實銷)

人 1
200萬旅遊平安險+20萬醫療險(未滿15足歲及80歲(含)以上,依政

府規定投保最高級距計算(依人數實報實銷)

台/3天 1 依實際車數計價(含本次行程全部費用)

台/3天 1 依實際車數計價(含本次行程全部費用)

人 1 300 內容須經公會同意

人 1
請註明內容:每桌飲料2瓶.識別證.行李牌.手冊(每一家庭一冊)及其他

旅客郵寄相關資料費用.

*免開瓶費

*一泊二食(晚餐:自助餐),請菜單.

幼童收費規定:

*設施免費(那些自費?)

*其他規訂

*免開瓶費

*一泊二食(晚餐:桌菜),請菜單.

幼童收費規定:

*設施免費(那些自費?)

*其他規訂

                                                   

房  型 每人費用

注意事項:1.行程及估價日期:即日至起115年5月27日(三)下午5:00止.

        2.以上估價價格均須含稅.

         3.以上估價條件均須包含本會提供之活動行程全部費用.

         4.以上合菜白飯均需無限供應.

伴手禮

估價(含稅)

旅行社名稱：                                                                                             (請蓋公司章)

地           址：

電          話：                                 傳真：                                  E-mail:

旅行社承辦人：                            行動：

第一天飯店

墾丁凱撒

第二天飯店

墾丁凱撒

二人房 一人費用

三人房 一人費用

四人房 一人費用

  單人費用

(一)房間小計

第3天晚餐

第3天早餐

第3天中餐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  『115年度國內旅遊』報價單      

旅遊名稱：「墾丁三日遊」   本會連絡電話:04-23275085  傳真:04-23273711  E-mail:tpee.tc@gmail.com

日    期：預定115年11月12~14日(四五六)         連絡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241號10樓之6

遊覽車（含過路費.停車費

及食宿）

2. 住 宿

保險費

責任險及履約保險

3. 膳 食

第1天中餐

第1天晚餐

第2天早餐

第2天中餐

第2天晚餐

旅遊平安險

龍坑生態保護區導覽員

6. 雜費

司機差旅小費

領隊差旅小費

行政服務費

5.


